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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七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052

053

054

街乡镇

潭柘寺镇

大峪街道

永定镇

举报问题

潭柘寺镇北村居民家中地里种植树木被有关部门推倒（树
木至今倒在地里未解决），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希望给出合
理答复。

绮霞苑丙 1楼 2单元地下室供暖水泵噪音严重扰民，2004
年物业曾经做过降噪处理，无效果，希望解决噪音污染
问题。

永定镇梧桐苑 10号院 5号楼一层底商后门堆放杂物、垃
圾；二层“勾引你”（音）串店门外堆放有碳木的纸箱子和杂
物，影响环境卫生。希望清理整治。

办理情况

经潭柘寺镇核查，该举报反映地点在潭柘寺镇中心区B地块范围内，该地块已被潭柘寺镇政府征收，用于建设区重点工程（潭柘寺镇七路和东四路道路工程）。伐移树
木行为未超出移伐许可规定的时间及范围，该区域所有移植树木、采伐树木权属归潭柘寺人民政府所有，各项手续齐全。在该区域树木伐移过程中，因有村民进场阻
止，导致树木被挖出后未及时运走进行移栽。已移伐的13棵树，已于2017年11月14日完成移栽，力争在2017年12月20日前全部完成移栽，确保潭柘寺镇七路道路工
程顺利施工。

经大峪办事处、区市政市容委、区环保局核查，2014年，供暖单位将原供暖水泵进行了翻新更换。目前该地下室供暖水泵所在的房间墙壁和房顶均加装了降噪设施，供
暖水泵与地面之间也有降噪的胶皮垫。目前供暖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正在采取加装减震垫层、调节水泵频率、安装隔音罩等临时措施，降低噪
音，预计于11月25日完成，然后根据供热情况安排进一步改造，在2017-2018采暖季结束后对热力站进行彻底整改。大峪办事处联系专业检测公司于11月21日（周
二）到绮霞苑丙1楼2单元的居民家中测量，检测报告预计于11月24日之前做出。

经永定镇核查，梧桐苑10号院5号楼一层底商共有13户商户，5户存在后门堆放杂物、垃圾现象，现已清理完毕。二层“勾引你”（音）串店未发现堆物堆料行为，饭店门
外不存在堆放有碳木纸箱和杂物的现象。我区责成永定镇加大对该地区检查力度，加强巡查，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不断提升各商户的环保意识，杜绝店外堆
放杂物、垃圾，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是否属实

不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八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九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055

056

057

058

059

060

061

062

063

街乡镇

雁翅镇

永定镇

永定镇

王平镇

大峪街道

永定镇

大峪街道

永定镇

龙泉镇、
大峪街
道、城子
街道

举报问题

雁翅镇苇子水村进村后西侧马路边，住户家门口西侧长期停放四
轮农用车（质疑为报废汽车），车辆阻碍出行，市民希望尽快将此
车挪走。

1.永定镇冯村新园 8号楼 4至 6单元，楼道内堆积大量物料，存在
较大消防隐患，希望尽快处理；2.冯村新园8号楼前乱占车位情况
严重，希望加强治理。

永定镇梧桐苑小区清露园小区南侧有一排底商用于经营饭店饭
馆（龙兴南二路北侧），饭馆楼顶上有 11台大型抽油烟机，油烟机
运行期间，噪音扰民严重（尤其晚8点后），希望督促整改，解决噪
音扰民问题。

东王平村临街的 1至 5号和 46至 50号共 10户人家，违规侵街占
巷，超过规定每户136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建房，且存在侵占道路
堆物堆料的情况，严重影响周边居民通行和道路环境，希望整治。

永新小区南侧，高家园路，道路距离居民楼最近处不足 5米，车辆
通行噪音扰民严重。质疑道路违反相关政策法规，希望封停或限
制大车通行，彻底解决噪音扰民问题。

永定镇惠润家园3B地块1号楼3单元103、4号楼1单元104，存在
两处无照经营的饭馆仍在营业，服务人员无健康证，存在油烟扰
民和安全隐患。希望将饭馆进行取缔。

大峪街道葡东小区 2号院（石龙北路 20号院）大门口北侧围墙边
长期堆放两个床垫无人清理，市民希望尽快清理。

永定镇梧桐苑小区底商全部餐馆均将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合
倒入垃圾桶后进入垃圾楼处理，未按照餐厨垃圾进行分类，希望
进行纠正，规范餐馆厨余垃圾处理。

1.月季园东里附近垃圾站，地面污染严重，气味恶臭，希望整治；2.
门城湖水体污浊（现已干涸）、腥气、杂草弥漫，无人维护，希望提
高管理水平；3.新桥家园西南围墙内、新桥花园外某工地西面角、
区水厂营业厅门外西侧三处垃圾清理不及时，希望及时铲除垃
圾；4.建国胡同被企业建筑的围墙拦住，阻碍居民出行，希望打通
道路；5.皓月园三号楼后院、城子大街小巷 26号南侧存在私自占
用公共区域现象，希望整治。

办理情况

经雁翅镇核查，举报点位未发现停放四轮农用车，我区将加强报废车辆管理，鼓励车主依法处置报废车辆。

经永定镇核查，冯村新园8号楼4至6单元存在楼道内堆积大量物料问题，8号楼前存在使用油桶占车位问题。永定镇及相关部门现场约谈北京信园府物业管理
中心物业经理，要求其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清理，目前堆料和占位油桶均已清理完毕。我区责成永定镇会同相关部门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小区内日常巡视，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为小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生活环境。

经永定镇、区环保局、区食药监局、区工商分局核查，该区域共有餐饮服务单位9家，均证照齐全，油烟机运行期间有噪声现象，区环保局已委托谱尼测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永定镇梧桐苑清露园小区南侧饭店的油烟机进行噪声检测。因11月10日大风天气，不符合噪声的测试条件（噪声检测对风速的要求为5m/s以下进
行检测），定于11日进行昼间和夜间两个时段的噪声检测，11月21日收到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噪音超标，区环保局责令该9家餐饮服务单位于15日内完
成油烟机隔音降噪措施整改，达到排放要求。

经王平镇核查，东王平村新村1-5号、46-50号10户均为本村常住居民，房屋是1987年经过村委会、乡政府批准的宅基地，由于地形原因，批准使用面积均约136
平方米，面积比其他村民小。2017年东王平村开展险村搬迁工作，所举报10户村民房屋主体已完工，均按“原址翻建”的原则实施改造，经村、镇两级认定目前改
造后宅基地面积与2013年房屋普查面积一致，不存在超占。东王平村“险村搬迁”改造正在实施，有几户村民建筑用的砂石土料在路边堆放，但不影响周边居民
通行。王平镇将进一步加强监管，责成村委会、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对堆物堆料加强苫盖，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清理，待工程完工后及时清理剩余物料。

经大峪办事处、龙泉镇、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区市政市容委核查。高家园路是我区201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该项目前期立项、规划手续完备，取得相关批准文
件：2005规市政意字1010号、门计发〔2004〕120号、门环保审字〔2006〕428号、京发改〔2006〕1488号，目前道路工程已完成并通车。自2017年4月7日起，高家园路
全天禁止核定载质量2吨（含）以上载货汽车通行。2017年8月24日起，在道路两端(黑山大街南口南侧、新桥大街与高家园路交叉口西侧)安装了2套抓拍货车闯
禁行监控设备已投入使用。自对高家园违法货车开展交通执法以来，共处罚货车1475笔，目前违法货车已明显减少。我区将加强道路的养护管理工作，加大交
通管理力度，依法严格处罚货车违法行为，为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及出行环境。

经永定镇核查，永定镇惠润家园3B地块1号楼3单元103、4号楼1单元104存在2户经营主体从事提供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牌匾标识分别为“今日早点”和“羊蝎
子火锅”，上述2户经营主体均属无证无照经营。现场执法人员依法对2户无证无照餐饮主体负责人分别下发了行政告诫书并进行约谈，上述2户经营主体已从
即日起停业。我区将加大对无证无照餐饮单位的巡查检查力度，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无证照餐饮经营单位将依法取缔关停，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餐饮经营单位依
法查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给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经大峪办事处核查，居民反映问题属实，大峪街道办事处立即对此处的堆物进行清理，现已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加强社区周边环境的巡查力度，及时
清理社区废旧家具等旧物资，维护社区周边环境秩序。

经永定镇政府、区市政市容委、区环卫中心核实，存在将餐厨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合倒入垃圾桶后进入垃圾楼处理，未按照餐厨垃圾进行分类情况。该区域共有48
家餐饮企业，21家餐饮企业两证齐全并在区食药监局监管台帐中，并于2017年9月份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已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合同，收运单位正在
陆续为其发放餐厨垃圾桶，并进行收运工作；其余27家商户中，有16户两证齐全但未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合同，区食药监局向其发放了《企业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
责任告知书》《门头沟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承诺书》《致餐饮经营者的告知书》等文书，督促其严格按照各部门要求，落实整改，规范厨余垃圾处理。区食药监
局对11家正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商户发放行政告诫书，告知其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前不得经营，否则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二条予以查处。

经大峪办事处、城子办事处、龙泉镇、区环卫中心、区水务局、区住建委、区园林绿化局核查。
1.垃圾楼作业期间，有异味，有少量垃圾遗撒，目前已安装除臭设备，将进一步加强密闭化管理，强化保洁力度，降低作业影响；2.目前正在对橡胶坝袋进行检修更
换，门城湖暂时无水，该工程计划于11月底前完工，完工后将及时补入景观用水，恢复以往蓄水状态。区水务局已聘请有资质的专业管护单位负责门城湖日常管
护工作。3.新桥家园西南围墙内未发现垃圾清理不及时现象，新桥花园外某工地西面角为大峪花园社区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现已进行清理。区水厂营业厅门
外西侧存在铁皮垃圾箱满冒，现已清理干净。4.举报围墙实际为小白楼二期棚改安置房项目的工程围挡。该处围挡规划为是小区围墙，不存在通行道路。5.不存
在城子大街小巷26号，皓月园3号楼3单元101号居民在自家阳台外侧用铁栅栏圈占了皓月园三号楼后院南侧的公共区域。该居民不配合大峪办事处工作。大
峪办事处将会同相关执法部门于12月1日前将圈占的公共区域恢复原状。

是否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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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属实

序号

064

065

066

067

068

069

070

071

072

073

街乡镇

城子
街道

大峪
街道

永定镇

龙泉镇

大峪
街道

龙泉镇

永定镇

永定镇

永定镇

永定镇

举报问题

二斜井华源热力公司门前东西方向道路上铺了一层黑灰土
（怀疑是炉灰渣），车辆通行时扬尘严重，希望相关部门将黑
灰土及时清理，保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新桥南街物美噪音、异味扰民，体现在以下几点：1.凌晨 3点
进货车轮噪音大；2.工人大声喧哗；3.工人摔卸货物；4.常有人
在居民窗下小便，夏天异味大。希望降低噪音，加强管理。

长安街西延线旁边的一条河（紧挨冯村电信局，又称冯村
沟），水体颜色酱油色，臭味大，河流干后淤泥厚。希望恢复
水体洁净，消除异味，定期管理河道，恢复生态环境。

向阳小区 8号楼里小院平房内老式公共厕所脏乱差，臭味难
闻。希望将老式公共厕所改为新式公共厕所，改善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

月季园 2区 37楼 1单元每层均存在堆积杂物的现象，如纸箱
子、沙发、床、电动三轮车等，占用公共区域，影响居民出行，
希望尽快清理杂物。

京汉铂寓 5号 5单元居民楼底商正在建设餐馆（现烟囱已建
好），质疑饭馆合理性，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居民楼底商不
让开餐馆，希望拆除餐馆。

惠康家园二区、四区、五区、六区底商无商铺入住，希望增加
生活配套设施（如超市等）。

梧桐苑和中铁西城小区马路南侧（门头沟污水处理厂东侧），
即将建设一个垃圾车停车场，担心噪音扰民、交通安全和环
境污染，希望垃圾车停车场迁址。

梧桐苑小区7号院5号楼南侧底商在后门搭建一排玻璃违章
建筑，并将厨余垃圾、泔水桶堆在院中，污染小区环境，且未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油烟扰民。希望相关单位拆除违章建
筑，对餐馆规范管理。

1、梧桐苑南侧约一百米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临近永定河），臭
味熏天，异味扰民，影响永定河环境，希望迁址；2、梧桐苑西
苑路（从大峪高中到梧桐苑的道路）道路清扫不及时，拉渣土
的车经常整夜通过，噪音扰民，尘土飞扬，希望规范管理。

办理情况

经城子办事处、市政市容委核查，举报路段在我区市政规划十路道路规划范围内，目前该路段尚未施工进场，道路上存在黑土，车辆通行时产生扬尘。由华源热力公
司对道路表层黑土进行清理，并自11月12日起，加大道路保洁力度和洒水频次，有效抑制扬尘。同时，由区市政市容委责成道路施工单位制定了临时道路硬化方案，
道路硬化工程于11月15日开工建设，工程预计于11月30日前完成，彻底解决道路扬尘问题。

经大峪办事处、区商务委、区城管执法监察局核查，北京门城物美商城物美新隆店确实存在进货、卸货噪音扰民问题，区商务委约谈了北京门城物美商城物美新隆店
负责人，要求企业加强行业自律，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安排上货时间，避免噪声扰民，杜绝半夜上货的情况发生；强化员工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上货时避免出现大
声喧哗现象；规范操作流程，加强约束，避免出现摔卸货物行为。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11月11日进行现场检查时，未发现随地小便行为，大峪办事处已责成新桥南
大街社区加强清扫保洁，加大巡查力度，并定期打药减少异味。

经永定镇、区水务局核实，举报点位为冯村沟，管护单位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河湖景观管护中心，冯村沟沟道有淤泥，区水务局在冯村电信局旁边的沟道内提取了水样，
水体略浑浊、无色、无味，并非酱油色。冯村沟上游存在大量平房区及雨污合流管道，雨季大量的初期雨水携带大量泥沙进入河道。2014年以来，区水务局陆续对冯
村沟进行截污改造，采取截留方式治理排污口9个。为彻底解决冯村沟治理问题，区水务局于今年编制完成了《门头沟区雨污合流改造实施方案》，改造工程预计于
2018年7月开工。项目实施后，将彻底改善冯村沟水质，保证冯村沟水清、岸绿、安全、宜人。

经大峪办事处、区环卫中心、京煤集团核查，该小区平房内公厕为京煤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旱厕，由京煤集团门城物业负责日常管理，确有异味，环境较差，公
厕所在小院道路狭窄，没有化粪池的施工空间，暂时不具备改造新式公厕的条件。京煤集团门城物业决定进一步加强厕所管理，加大清掏频次，每周对旱厕进行一次
打扫和喷药处理，以减少异味。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加强小区环境卫生建设，及时解决群众的环境卫生问题，并督促京煤集团门城物业及时清扫公厕，为社区居民营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大峪街道办事处对该信访举报案件开展调查处理，经查，市民反映的问题属实。大峪街道办事处和月季园二社区已通知居民及时清理堆放在楼道内杂物，目前已清
理完毕。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将加强社区管理，加大巡查力度，确保社区环境整洁有序。

经大峪办事处、区住建委、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核查，举报地址不准确，根据举报内容找到了市民描述的烟囱，在烟囱附近仅有1家商户正在装修准备经营，地址为
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13号院1号楼2层南206，该商户有营业执照，且经营地点非居民楼底商，而是三层商业用房，三层房屋的产权均为该经营户所有。现已告知商户
要在办理完相关许可证明后才可开展相关业务。我区将加大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和管理，强化巡视和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的商户坚决依法处理。

经永定镇、区国资委、区商务委核查，按照区政府要求，该地块底商已由区国资委监管企业北京京门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京西鑫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
年联合出资购买，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但由于项目缺少必要的建设手续，无法通过消防验收，底商至今未正式移交，目前仍为开发商国信嘉业公司持有。我区责
成区国资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争取早日接收上述底商，并积极开展预招商工作，第一时间实现经营，满足小区居民需求，为周边居民生活提供便捷条件。

经永定镇、区环卫中心、区环保局、区规划分局核实，我区曾在2015年提出在举报点位建设门头沟区环卫基础设施及停车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2月4日至16日进
行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价的第二次公示工作，但周边部分群众反对，考虑到广大群众利益及社会稳定，现此项目已停止，另行选址。

经永定镇政府、区城管执法局、区环保局、区食药监局、区环卫中心核查，该处有底商10家，其中9家为餐饮单位，1家为商户，存在8家底商私塔彩钢房问题，责令其于
2017-2018年采暖季结束以后将全部玻璃彩钢房立即拆除。9家餐饮均已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门头沟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合同书》，
由该公司对餐厨垃圾进行集中清运。9家餐饮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具有油烟净化设备清洗记录。我区责成永定镇和各执法部门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发现商户
出现违法建设、餐厨垃圾等问题将及时处理，为周边市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经永定镇、区水务局核实，举报污水处理厂为门头沟第二再生水厂，运营单位为北京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排水口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未发现水质超标问题，现
场监察员未发现臭味、异味。该路段确有渣土车经过，2017年以来，由区城管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交通局、区环保局、区市政市容委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截至
目前，共开展联合执法78次，处罚运输车辆违法行为61起，罚款11.3万元，运输车辆不符合要求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接到举报件后，区城管执法局再次到该区域检
查，未发现遗撒和扬尘现象。永定镇政府已安排保安24小时对该路段进行盯守，对此道路渣土车运行情况进行全天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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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批次交办信访案件核查处理情况

序号

074

075

076

077

078

079

080

街乡镇

永定镇

永定镇

永定镇

东辛房
街道

大峪街
道

大峪街
道

王平镇

举报问题

1.永定镇龙兴南二路 2号院中铁西城小区 3号楼 1、2单元住户装
修噪音扰民；2.玉带东二街存在渣土和居民装修垃圾乱堆问题；3.
西苑路（卧龙岗-侯庄子段）道路施工路面不洁；4.紧邻中铁西城
的西六环重车运输噪音扰民。希望整治。

永定镇冯村商业街餐饮店油烟污染扰民，曾向中央督察组反映该
问题有所改善，现在此现象又出现。希望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永定镇丽景长安小区一期与二期住房之间道路（何各庄中街）施
工完成后交通设施未完善，存在机动车乱停放现象，造成小区和
停车地库门口被堵，希望加强管理。

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五区12号楼1单元楼道长期无灯，希望解决楼
道照明问题。

黑山东街 2号楼和 3号楼之间堆放垃圾无人清理，小区内外道路
破损，希望能够修理道路，清理垃圾。

大峪街道惠民家园 3区 18号楼 1、2单元楼梯间堆放家具、垃圾、
生活用品，存在消防隐患。希望整治。

王平镇西村北（潭王路）变电站（顺着集装箱走进去）附近沙坑用
于倾倒渣土，存在噪音扰民现象。希望加强管理。

办理情况

经永定镇政府、区环卫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区住建委核查，1、永定镇龙兴南二路2号院中铁西城小区3号楼1、2单元住户装修噪音扰民问题存在，区住建委已要求
物业公司严格按照装修协议，加强日常巡查，对装修住户进行严格管理，降低噪音。2、玉带东二街的大型渣土属多年遗留土堆，现已长满绿植。3、西苑路（卧龙
岗-侯庄子段）未发现道路不洁问题，责成永定镇、环卫部门加大道路自查及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西苑路道路适时增加人工清扫、机械道路冲刷及机械
清扫等道路清扫保洁作业。4、西六环路段在小区建设之前已建成，一定程度存在噪音扰民问题。永定镇将协调首发集团为该路段设置防噪音装置。

经永定镇、区环保局、区食药监局、区工商分局核查。永定镇冯村商业街区域共存在20户提供餐饮服务经营主体，均有营业执照，同时各餐饮企业加装的油烟净化
器正常使用。我区将加强对餐饮业监管力度，加强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经永定镇、区市政市容委、区交通支队核查，举报道路属未完工在施工程，目前完成底层油铺设，人行步道、路灯、交通设施等工程尚未完成。根据居民诉求，为方
便居民出行临时开放，因措施不到位造成机动车乱停放现象。区住建委责令门城公司安排施工单位，对停放施工道路范围内的车辆进行疏导、清理。增加临时措
施，搭建施工围挡，封闭施工工地。同时留一条宽9米的临时通行路，保证小区车辆正常通行，并在中央设置隔离护栏，对小区进出车辆进行分行。全部工作计划
于11月18日完成。我区责成区市政市容委督促施工单位如期完成交通设施建设，保证居民正常出行。待道路竣工后，区交通支队将加大对该路段交通管理力
度，依法严格处罚违法行为。

经东辛房、区住建委核实，石门营五区物业管理公司为北京寓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共照明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规定，由业主向物业公司缴纳公共照明电费
20元/年。但因12号楼一单元24户业主中，实际缴纳电费的业主只有7户，按照约定缴纳比例不足50%的无法购买用电。物业公司10月底曾向该单元住户进行催
缴，但大部分业主仍不缴纳。经协商，北京寓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于11月13日17：00恢复该楼公共照明，现楼道灯已亮。我区责成东辛房街道将针对此类问
题，对辖区各社区楼道内照明灯开展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核查，举报点位房屋产权单位为京煤集团，黑山东街2号楼和3号楼之间，确有堆放垃圾，大峪办事处已于2017年11月14日将垃圾清除完
毕。经协调，京煤集团已于2017年11月11日开展道路修复工作，修复工作预计于2017年12月14日前完成。我区责成大峪办事处加强举报点位的巡视和日常保
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社区环境整洁有序；我区将督促京煤集团按期完成道路修复工作。

经大峪办事处、京煤集团核查，确实存在居民将杂物放置在楼梯间的问题。2017年7月至10月，京煤集团绿海物业曾对惠民家园小区楼梯间的杂物进行清理，清
理垃圾多达310车。针对杂物堆放反弹的问题，绿海物业将于11月30日前将堆积的杂物清理完毕。我区责成大峪街道督促京煤集团绿海物业管理分公司加强小
区日常卫生检查，杂物随有随清保障楼梯间畅通，为小区居民创建安全、整洁的生活环境。

经王平镇、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市政市容委核查，举报点位为废弃煤矸石山并非沙坑，现实际为北京南山鸿洋渣土消纳场，有营业执照，是正规
渣土消纳场所，渣土消纳资质有效期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距该渣土消纳场所最近的住户，距离约600米，渣土消纳过程中会产生噪音，对周边造
成影响。调查分析后，认为市民反映问题可能与渣土运输车行驶路线经过村庄有关。我区责成区市政市容委加强对该渣土消纳场检查力度，王平镇要求北京南
山鸿洋渣土消纳场立即停业整顿，验收完成前不得经营。经王平镇政府验收后，对消纳时间进行调整，晚17:00至早8:00禁止消纳渣土作业，同时增加洒水降尘频
次，对裸露地面全部苫盖，杜绝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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